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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基层工会组建工作，规范基层工会选举，发挥基层工 会

作用，夯实工会组织基础，根据《工会法》《中国工程章程》

《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和《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及相关规定，制定本操作指引（试行）。

第一章 组建工会的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

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联系职工 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 组

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 者，

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 依法

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

用人单位有会员 25 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

足 25 人的，可以单独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也可以由两个以上单

位的会员联合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也可以选举组织员一人，组 织

会员开展活动。

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 职

工筹建工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由 劳

动行政部门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以暴力、威胁等手段 阻挠

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

组织工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 地开

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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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在开业或者设立一年内依法建立工会组织。

上级工会有权派员帮助和指导职工组建工会；职工在上级工会的

指导下，依法成立工会筹备组，发展会员，召开会员（代表）大 会，

民主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

第二章 组建工会的方法步骤

建立新的基层工会，以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基层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为重要标志。一般需经过建立工

会筹备组，做好筹建工会的宣传发动工作，组织发展会员，选举产

生会员代表，酝酿产生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候选人，选举

产生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和选举或协商产生女职工委员会，

报上一级工会批复等程序和步骤，通常可分组建筹备、组织选举、

报批等工作阶段。

第一节 工会组建筹备工作

基层工会组建工作，可参照党组织和行政隶属关系、投资主体

和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由用人单位负责组建，或者上级工会帮

助、指导基层单位及职工依法筹建工会组织。

一、建立工会筹备组

用人单位应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尊重广大职工群众要求组

建工会的愿望，主动与上一级工会会商，可由用人单位党组织、行

政根据广大职工的要求，向上一级工会提出成立工会组织申请，待

上一级工会同意后，即可进行筹建工会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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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筹备组成员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人数，一般由3-7人组成，

可以设筹备组组长一名。成员由同级党组织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

根据工作需要，上级工会可以派人参加。

二、宣传发动

1.组织学习。工会筹备组组织职工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使职

工认清组建工会的必要性、重要性，了解工会性质、地位和基本

职责，明确会员的权利与义务，使职工对工会组织有个初步的了解

和认识。

2.舆论宣传。运用各种宣传媒体和载体，配合筹备工作各个

时期进行广泛宣传。一是工会的性质、地位、作用的宣传；二是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的宣传；三是工会职责、工会干部任职条件的宣

传。

三、发展会员，选出会员代表

1.发展会员。工会筹备组要对已入会的职工，为他们做好会籍

接转。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最大限度将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积极发展新会员。工会会员应实行实名制管理。

2.建立工会小组。工会小组一般按照生产班组（科室或部门）建

立，工会会员不足3人的单位或部门可与生产工作性质相近的单位或

部门合建一组。设工会小组长1人，组长可由小组会员直接选举产生，

也可推荐产生。

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可以在分厂、车间（科室）建立分厂、

车间（科室）工会委员会，由分厂、车间（科室）会员大会或会员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和基层工会委员会相同。

3.选举产生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

（1） 拟定会员代表的条件。拟定条件时，要走群众路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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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会员群众广泛讨论，集中正确的意见。

（2） 确定代表名额及其分配方案。代表名额由工会筹备组根

据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而定。会员代表的组成应以一线职工为

主，体现广泛性和代表性。中层正职以上管理人员和领导人员一般

不得超过会员代表总数的 20 。女职工、青年职工、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等会员代表应占一定比例。

（3） 选举代表。会员代表应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一般以

工会小组或下一级工会为选举单位，召开有三分之二以上会员或 会

员代表参加的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差额 率不

低于 15 。会员代表候选人，获得选举单位全体会员过半数赞成票

时，方能当选。规模较大、管理层级较多的单位的会员代表 可由下

一级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4） 审查代表资格。会员代表选出后，工会筹备组对会员代

表人数及人员结构进行审核，并对会员代表进行资格审查。

4.会员代表条件及比例。

（1） 会员代表条件。为中国工会会员，骨干作用明显，热心为

职工群众说话办事，有群众威信。实行代表常任制，任期与会员代

表大会届期一致，会员代表可连选连任。

（2） 会员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会员不足 100 人的基层工会，

应召开会员大会；会员 100 人以上的基层工会，应召开会员大会

或会员代表大会。

（3） 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代

表名额，按会员人数确定。会员 100 至200 人的，设代表 30 至40

人；会员 201 至1000 人的，设代表 40 至60 人；会员 1001 至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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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设代表 60 至90 人；会员 5001 至 10000 人的，设代表 90

至 130 人；会员 10001 至50000 人的，设代表 130-180 人；会员

50001 人及以上的，设代表 180 至240 人。

四、酝酿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会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一）基层工会委员会组成及委员候选人相关规定。

1.基层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条件。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应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热爱工

会工作，受到职工信赖。

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合伙人以及他们的近亲属

不得作为本单位工会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副主席

候选人。

2.基层工会委员会委员名额。按会员人数确定:不足25人，设

委员3至 5人，也可以设主席或组织员1人；25人至 200人，设委员 3

至 7 人；201 人至 1000 人，设委员 7 至 15 人；1001 人至 5000

人，设委员 15 至 21 人；5001 人至 10000 人，设委员 21至 29 人；

10001 人至 50000 人，设委员 29 至 37 人；50001 人以上，设委员

37 至 45 人。大型企事业单位基层工会委员会，经上一级工会批准，

可以设立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 9 至 11 人组成。

2.基层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基层工会委员会委员候

选人，应经会员充分酝酿讨论，一般以工会分会或工会小组为单

位推荐。由工会筹备组根据多数工会分会或工会小组的意见，提 出

候选人建议名单，并报经同级党组织和上一级工会审查。

3.基层工会委员会委员选举方式。基层工会委员会委员和常

务委员会委员应采取差额选举产生，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

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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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委员会委员 和

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差额率分别不低于 5 和 10 。常务委员会委员

应从新当选的工会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二）基层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组成及委员候选人相关规定。

1.成立经费审查委员会的规定。凡建立一级工会财务管理的

基层工会组织，应在选举基层工会委员会的同时，选举产生经费 审

查委员会。

2.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名额。基层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名额一般 3 至11 人。经费审查委员会设主任 1 人，可根据工作需

要设副主任 1 人。

3.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条件。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一般由敢

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热心工会工作，懂得财经政策和财会工 作，

有一定审查能力的同志担任。

基层工会的主席、分管财务和资产的副主席、财务和资产管

理部门的人员，不得担任同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4.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及选举。经费审查委员会

委员候选人建议人选由工会筹备组提名，报经同级党组织和上一

级工会审查同意，提交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任、

副主任可以由经费审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也可以由会员

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基层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选举结果，与基层工会委员会选

举结果同时报上一级工会批准。

基层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任期与基层工会委员会相同。

（三）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组成及相关规定。

1.建立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规定。基层工会组织有女会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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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的建立女职工委员会，不足 10 人的设女职工委员。基层工

会女职工委员会一般由 3-5 人组成。女职工委员会与基层工会委

员会同时建立。

企业不建立妇联组织，企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是县以上妇联

的团体会员，通过县以上地方工会接受妇联的业务指导。

2.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产生。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

由同级工会委员会提名，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产生，也可召开女 职

工大会或女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建议采用协商产生的办法。在充分协商基础上，在工会委员 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协商提名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组成人员及主 任、

副主任名单，经全体委员表决通过后产生。

3.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任职的规定。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

会主任由同级工会女性主席或女副主席担任，也可经民主协商，

按照相应条件配备女职工委员会主任，享受同级工会副主席待遇。

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应提名为同级工会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委员候

选人。

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与工会委员会、

经费审查委员会选举结果同时报上一级工会批准。

第二节 选举准备工作

在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情况下，准备召开单位第一届工会会员

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在此阶段主要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请示召开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工会筹备组向上一级工会提交关于召开第一届工会会员（代 表）

大会的请示。请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工会组建筹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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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设置人数、工会委员会委员和经费审

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召开会议日期、地点及选举方法等。

上一级工会应在 15 日内，对筹备组请示作出批复。

二、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公示。

可待上一级工会批复后，筹备组应将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建议人选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三、如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公示结束后，会员群众对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人选名

单无重大异议或无重大意见的情况下，按照上一级工会批复要求，

如期召开单位工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四、做好相关文件资料和会务保障准备工作。

在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至少应准备以下相关文件资

料：

1.起草“工会组建筹备工作情况报告”，并定稿。

2.起草“会员代表资格审查情况报告（草案）”。如召开全

体会员大会，无需进行资格审查。

3.起草“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议程

（草案）”。

4.起草“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和“工 会

第一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5.起草“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办法（草案）”。

6.起草“会员（代表）大会监票人名单（草案）”。

7.起草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大会选举、工会委员会和经

费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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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制作“工会第一届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简

历”。

9.印制“工会第一届委员会选票”、“第一届经费审查委员

会选票”、“工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选票”、“工会经费审查 委

员会主任选票”及选举计票、结果报告单等材料。

10.做好选举相关工具材料的准备及会务保障工作。

第三节 召开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

在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前，是否召开预备会议，由工 会

筹备组决定。如不召开预备会议，可将预备会议中的相关程序 及内

容纳入到正式会议中，但不得省略。

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全体会员（代表）参加。主要

履行以程序及内容：

1.工会筹备组报告工会组建筹备工作情况。

2.宣读上一级工会关于同意召开单位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 大

会的批复。

3.审议通过代表资格审查情况报告（草案）。

4.酝酿并表决通过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议程（草案）。

第四节 召开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以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间接选举的形式为例。

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前，应对到会人员进行清点。实到会 会

员（代表）超过全体会员（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方可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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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工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一般由 工

会筹备组负责人主持。主要程序及内容：

1.清点到会人数。由工作人员清点到会人数，并报告给大会

主持人。

2.宣布会议开始。根据工作人员报告到会人数情况，确定符

合召开大会规定后，主持人宣布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 一

次全体会议开始，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3.酝酿通过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4.酝酿通过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5.酝酿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6.酝酿通过监票人名单（草案）。监票人人数根据会议和选

举规模确定，如果监票人 3 人以上，应确定 1 名总监票人。计票

人由工作人员担任，无需提交大会通过。

7.大会选举。选举过程顺序为：

（1）由监计票人再次清点到会会员或会员代表人数；

（2）工作人员和总监票人交接选票；

（3）总监票人清点选票；

（4）工作人员发放选票，并在发完后向总监票人报告发出情

况；

（5）总监票人向大会报告选票发放情况；

分发的选票数量应与与会会员或会员代表人数一致，有剩余

选票应当由总监票人当场剪角作废。

（6）总监票人宣读填写选票说明；

（7）会员或会员代表填写选票；

（8）监票人检查票箱并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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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会员或会员代表投票。投票顺序：总监票人、监票人先

行投票，投票后到指定位置履行监票职责；再是主席台就坐会员 或

会员代表投票，最后是其他会员或会员代表依次投票。

（10）监票人开箱清点收回选票。

（11）总监票人报告清点结果。

（12）监票人和工作人员到指定地点计票。

大会主持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宣布休会一段时间。

8.报告计票结果。总监票人以得票多少为序向大会报告计票

结果。

9.宣布选举结果。主持人宣布当选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

员会委员名单，并休会（期间，分别召开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工会主席、副主席和经费

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工会委员会协商提名女职工委员会组 成

人员及主任、副主任）。

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结束后， 主

持人宣布新当选的工会主席、副主席名单，工会经费审查委员 会主

任、副主任名单和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

10.新当选的工会主席表态发言讲话。

11.单位党政领导、上级工会领导讲话。

12.全体起来，奏唱《国际歌》，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

第五节 召开工会委员会、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基层工会若采取间接选举的办法，大会选举产生工会第一届 委

员会、第一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后，应在会员（代表）大会选举 产

生工会委员会委员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后的休会期间，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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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民主选 举

工会主席、副主席和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1.召开工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新当选的工会委员

会全体委员参加，会议由筹备组指定拟担任工会主席的候选人主

持，主要议程及内容为民主选举产生工会主席和副主席。并协商 提

名产生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及主任、副主任名单。

2.召开经费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新当选的经费

审查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会议由筹备组指定拟担任经审委主任

的候选人主持，主要议程及内容为民主选举产生经审委主任、副 主

任。

第六节 选举结果报批

会员（代表）大会结束后，应及时将工会第一届会员（代表） 大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向上一级工会报批。选举结果报批以

基层工会委员会的名义，“请示”上一级工会批复。

上一级工会收到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结果“请示”

后，应当在 15 日内予以批复。

基层工会委员会成立时间，为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

举产生工会委员会的时间，工会届期时间也从此算起。

第三章 工会成立后相关工作

基层工会委员会收到上一级工会“批复”后，应及时办理工 会

法人资格证书，刻制工会公章，开设工会账户。

一、办理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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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工会携带上一级工会“批复”，到县级以上工会机关办 理

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一）县（市、区）、开发区（集聚区）总工会所属基层工

会到相应的县（市、区）、开发区（集聚区）总工会办理。

（二）设区的市总工会直属基层工会到市总工会办理。

（三）省产业工会所属基层工会到省总工会（浙江省职工服 务

中心）办理。

二、刻制工会公章。

基层工会凭上一级工会批复、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等材料，到 公

安机关指定的刻章点刻制基层工会委员会的公章、财务章和法 人代

表章。

三、开设工会账户。

基层工会凭上一级工会批复、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和工会公章、

工会法人代表印章，到相应的银行办理开设工会账户。账户开设后，

工会应督促所在单位行政及财务部门及时将应缴纳的工会经费划拨

到工会账户中。

第四章 选举应注意事项

根据《中国工会章程》规定，中国工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工

会基层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即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根据一些基层工会在选举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应在以下方面予以

注意。

一、选票制作。

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选票应分别制作，用不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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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区别，不得合并在一张选票上。选票上候选人排列，一律按

姓氏笔画为序，少者在前，多者在后。选票上的候选人（或应选

名额）后应留有另选他人的空格，另选他人空格一般不少于 2 格。

选票上要有画写选票说明，要有同意、反对、弃权符号。选票上

应加盖专用印章（可代用章）。一般应准备不同颜色两套选票（一

套备用）。

二、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公示。

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应采取会员群众容易

获知信息的渠道或方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对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无此要求。

三、候选人情况介绍。

在选举前，应印制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简历和基本情况介绍，发全体参会会员或代表，以便会员（代表） 充

分了解候选人基本情况。如不印发书面材料，在选举前，应对候

选人情况进行口头介绍。

五、拟定《选举办法（草案）》。

在起草《选举办法》时，引用的法律法规名称要正确，防止 使

用已作废的法规文件。在内容上，要素要齐全，逻辑要严密， 应对

本次选举的差额名额及注意事项进行规定。

六、严密组织实施选举工作。

1.选举时，参加会议人数必须是达到或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方可进行选举。

2.审议通过候选人名单、《选举办法》和监票人名单等草案

时，可采取举手表决的办法。选举必须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

3.收回选票数必须等于或少于发出选票数，选举方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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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收回选票数多于发出选票数，则本次选举无效，须重新选举。

4.始得当选条件。工会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副主席和经费审

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副主任选举，赞成票必须超过应到会人数的

半数以上（而非实到会人数的半数以上），且不超过应选人数，

方可当选。

5.选举结果达不到应选人数情况的处理办法。如果选举中出

现有候选人赞成票达不到始得当选条件，造成应选名额不足时

（如，原定工会委员会委员名额 7 人，8 个候选人参加选举，但只

有6 人满足当选条件），在不影响工作且征得大多数会员（代表）

同意的情况下，可将此委员名额保留，待下次会员（代表）大会

再行补选。此处理办法应在《选举办法》中予以明确。

6.赞成票数相同不能确定当选人情况的处理办法。当 2 个或 2

个以上候选人赞成票数相同，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可就得票数相 同

的候选人再次进行投票表决，以赞成票数多者当选，直至取足 应选

名额。再次表决时，不得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此处理办法 应在

《选举办法》中予以明确。

7.计票及选举结果应当场宣布。投票结束后，在监票人监督

下，由计票人进行计票。计票人应对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都

进行统计。计票结果汇总后，由监票人向大会主持人报告计票结

果。大会主持人根据监票人报告的计票结果，依据《选举办法》， 向

大会宣布当选人员名单。

8.选举资料归档。选举工作结束后，工会应将会员（代表）

大会及选举资料整理归档，选票、计票单等选举原始资料在监、 计

票人签字后，予以封存。封存期限不少于一个届期，以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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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党组织、行政向上一级工会提交关于要求组建工会的书面申请。

待上级工会批复后，正式成立工会筹备组，并开
展筹备工作。

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发展会
员，成立工会小组。

选举产生会员代表大会代表：拟定会员代表条件，确定代表名额及分配方案，以工会小
组为选举单位选举出席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审查代表资格。（只适用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酝酿产生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

筹备组向上一级工会提交关于召开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

上级工会批复后，筹备组将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进行公示。公示结束无
异议或意见后，准备如期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召开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完成相关议程。

召开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进行选举。
选举结束后，当场宣布选举结果。

选举产生工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一届经费审查委员会

召开第一届工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
议。选举产生工会主席、副主席。提名产生
第一届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及主任、副主任。

召开第一届经费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
议。选举产生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
任。

以工会委员会的名义向上一级工会提交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请示

上一级工会批复，工会正式成立。

到县级以上工会机关办
理工会法人资格登记。

到公安机关指定的刻章
点刻制工会公章

到银行开设工会独立
账户。

第五章 基层工会组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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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选举姓氏笔画排序规则及排序表

一、姓氏笔画数由少到多的原则。按照姓的笔画多少，少的

排在前，多的排在后。

二、姓氏笔画数相同的，按姓氏起次笔排序的原则。按一(横)、

丨(竖)、丿(撇)、丶(捺、点)、冖(折)的顺序排列。

三、同姓一般以姓名的第二个字的笔画多少为序。笔画少的

排在前，笔画多排在后。姓名是两个字的排在前，三个字的排在

后。复姓按单姓对待。两个名的第一个字笔画数相同，再看两个

名的第二个字的笔画多少。

四、姓氏的笔画数相同、起次笔顺序一致的，按姓氏的字形

结构排序的原则。先左右形字，再上下形字，后整体形字。

五、对于姓氏的笔画数相同、起次笔顺序一致，且字形结构

相同的，左右形汉字的排序要遵循——按“左偏旁”笔画数由少

到多的顺序排定之原则。上下形汉字的排序要遵循——按“上偏

旁”笔画数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定之原则。杂合形汉字的排序要遵

循 ——按“杂合偏旁”重心所在点位按逆时针顺序排列先后次序

排定之原则。

六、姓氏笔画排序表：

一画 乙

二画 丁 七 卜 刀 刁 乜

三画 干 于 土 大 万 万俟 寸 上官 山 千 么 广 弓 卫

马 子车 习

四画 丰 王 天 井 元 韦 云 专 扎 木 支 不 太叔 尤 车

区 牙 比 瓦 戈 长孙 巨 日 贝 牛 毛 仁 仉仇 化 从 丹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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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 公 公西 公羊 公冶 公良 公孙 乌 殳 勾 凤 卞 六 文 方

亢 火 计 尹 孔 巴 邓 双 毋 水

五画 玉 未 正 甘 艾 古 节 左 左丘 厉 石 布 龙 平 东

东门 东郭 东方 占 卢 帅 归 申 申屠 叶 田 由 冉 央 史 只

生 付 丘 白 仝 丛 令狐 印 包 乐 乐正 邝 立 玄 闪 兰 宁

冯 司 司徒 司寇 司空 司马 弘 召 尼 皮 边 尕

六画 耒 刑 邢 戎 吉 巩 朴 权 亚 西 西门 有 百 百里达

成 夹谷 匡 扬 毕 过 师 曲 吕 则 肉 年 朱 竹 乔 伍 伏仲

仲孙 任 华 仰 伉 伊 向 后 全 危 多 邬 住 刘 齐 衣 充闯

羊 羊舌 羊角 关 米 江 池 汝 汤 宇文 安 军 冰 祁 许 农寻

那 阮 阳 阴 牟 买红 纪 孙

七画 寿 麦 玛 远 运 赤 贡 却 芮 花 苍 严 克 劳 苏 杜

巫 巫马 李 杨 甫 邴 束 励 邳 来 扶 连 轩辕 步 肖 时 吴

旷 员 别 岑 秀 利 邱 何 伯 佟 佘 余 谷 邸 狄 邹 言 享 库

应 辛 闵 怀 忻 况 冷 汪 沙 沃 沧 汲 沈 完 宋 罕 良 初 迟

张 陆 阿 陈 邵 邰 纳

八画 青 武 幸 苗 苟 苑 范 茅 林 松 杭 郁 郏 拓跋 欧

欧阳 郅 卓 虎 尚 国 昌 畅 明 果 易 典 呼 呼延 迪 岩 罗

帕 凯 贯 牧 季 和 竺 佴 岳 侬 金 郄 周 鱼 庞 庚 底 府 於

郑 羌 单 单于 冼 法 宗 宝 宠 官 宛 空 宓 郎 房 居 屈 练

经 孟 终

九画 封 项 赵 贲 郝 荆 茜 草 荀 荣 胡 茹 药 柯 查 相

柏 柳 郦 咸 南 南门 南宫 战 是 贵 蚁 哈 钟 钟离 钦 钮 郜

种 秋 笃 段 段干 修 皇甫 禹 候 律 须 俞 郗 郤 昝 逄 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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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恽 恰 闻 闻人 闾丘 姜 娄 首 养 洪 宣 宦 宫 冠 祖 祝

费 胥 姚 贺 勇 羿 骆 骈

十画 秦 敖 班 载 袁 都 耿 聂 莫 莘 晋 桂 桓 格 索 栗

贾 夏 夏侯 热 原 顾 顿 柴 党 晁 晏 哨 钱 铁 倪 皋 徐 殷

爱 奚 翁 卿 栾 高 郭 席 唐 竞 郯 浩 凌 资 益 浦 海 涂 浣

家 宾 容 宰 宰父 诸 诸葛 谈 郎 展 陶 姬 通 能 桑

十一画 排 理 堵 教 黄 菅 萧 萨 梅 曹 戚 龚 盛 常 晨

鄂 唯 啜 崔 崇 铫 银 笪 符 第五 盘 庹 麻 瘐 康 鹿 章 商

阎 盖 淳于 淡 梁 梁丘 寇 宿 谌 扈 逮 尉 尉迟 屠 隋 隆 续

绳 巢

十二画 琴 越 喜 彭 斯 葛 董 蒋 蒉 韩 辜 森 惠 覃 粟

揭 辉 戢 景 喻 黑 嵇 程 税 傅 焦 储 舒 鲁 赓 童 羡 普 尊

曾 湛 温 滑 游 富 禄 谢 强 疏 傀 缑

十三画 鄢 靳 蓝 蒯 蓟 蓬 蒲 蒙 楚 楼 裘 赖 甄 雷 訾

虞 路 筱 简 微生 詹 鲍 解 廉 裔 靖 新 雍 阙 慎 满 溥 窦

福 褚

十四画 赫 赫连 綦 綦母 慕 慕容 蔡 蔚 蔺 臧 裴 鲜于

管 雒 廖 韵 端木 阚 漆 漆雕 赛 谭 僬 暨 翟 熊 缪

十五画 麴 燕 樊 暴 颛孙 墨 稽 黎 腾 颜 翦 潘

十六画 薛 薄 融 霍 遽 冀 穆 衡 澹台

十七画 戴 鞠 檀 魏 糜 濮 濮阳 蹇

十八画 瞿

二十画 壤驷 酆 耀 籍

二十一画 露 夔

二十二画 囊 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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